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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中區場次) 
計畫書 

 

壹、 計畫名稱：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中區場次) 

貳、 目的： 

運用教育部 106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理結果經行政訴訟撤銷案例彙編」

計畫成果之改寫案例，以及近年來相關案例，針對「大專校院」適用案例（包含

違反專業倫理案例），辦理ㄧ埸案例研討會，並將行政程序法、行政訴訟判例爭

點之相關議題，列入案例研討會之討論議程，以提供大專校院學校人員及本部調

查專業人才庫成員學習與理解法規程序及適法之論理脈絡，以降低或避免調查

案件之結果經行政訴訟撤銷之情形。 

參、 主辦機關：教育部 

肆、 承辦單位：逢甲大學 

伍、 辦理時間：113 年 5 月 6 日(星期一) 

陸、 辦理地點：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學思樓 2 樓)。 

柒、 參加人數及對象：公私立大專校院性平會執行秘書、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

人員(各校至多錄取 2 名）、教育部國教署及所設諮詢委員 10 名，具備調查

經驗與撰寫報告者優先錄取參加（並兼顧報名順序），每場人數以120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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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逢甲大學校長致詞 

09：10-11：10 
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相關案

例—程序疑義部分 

主持人：羅燦煐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講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尤美女律師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校園性別事件處理結果經行政

訴訟撤銷案例—實體部分 

主持人：羅燦煐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講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尤美女律師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50 

（電影） 

14：50-15：30 

（引言/與談） 

電影「她有話要說」 

 

性騷擾樣態 VS 調查專業人員

的意識 

 

主持人：羅燦煐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引言人：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郭麗安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 

15：30-15：50 茶敘  

15：50-16：30 綜合討論 

與談人：教育部代表 

羅燦煐教授 

吳志光教授 

16：30-16：40 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致詞 

16：40 賦歸 接駁高鐵烏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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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未經主辦機關或承辦單位通知錄取者，不得參加。 

二、 具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資格者，需全程參加本案例研討會，始符合「教育

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

要點」第6點第8點及第9點之規定。 

三、 報名方式： 

(一) 本培訓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作業，即日起至113年4月22日（星期一）下

午5時前完成報名。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rqEXq，依報名順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錄取通

知。 

四、 報名聯絡人：04-24517250分機2025張小姐或分機2022陳小姐。完成報名手

續後，若因故無法參加，請於113年5月2日(星期四)前以電話或e-mail通知

取消報名。 

五、 本活動不提供住宿，由學員服務學校負擔差旅費。 

六、 交通相關注意事項： 

(一) 本校校園停車位不足，不提供停車，請學員多利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逢

甲。如何到逢甲 https://www.fcu.edu.tw/traffic/ 

(二) 為協助搭高鐵參加之夥伴，活動當日上午8：30及下午16：40將安排烏

日高鐵站至逢甲大學的接駁車，請於報名時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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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北區場次) 
計畫書 

 

壹、 計畫名稱：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北區場次) 

貳、 目的： 

本次研討會以大專院校場域與案例為核心，以整合教育部 106 年度「校園性別

事件調查處理結果經行政訴訟撤銷案例彙編」計畫成果與近期相關事件案例為

參考內容進行籌劃。此研討會將深入探討違反專業倫理的案例，同時納入行政程

序法和行政訴訟判例的爭點，以供大專校院學校人員及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成

員學習，使其更瞭解法規程序與合法論理脈絡，進而降低或避免調查案件經行政

訴訟撤銷的情況發生。 

參、 主辦機關：教育部 

肆、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伍、 辦理時間：113 年 6 月 21 日(星期五) 

陸、 辦理地點：中國文化大學陽明山校本部曉峯紀念館 2 樓國際會議廳 

(臺北市士林區華岡路 55 號)。 

柒、 參加人數及對象：歡迎公私立大專校院性平會執行秘書、本部調查專業人

才庫人員(各校至多錄取 2名）、教育部國教署及所設諮詢委員 10 名及具備

調查經驗與撰寫報告者優先錄取，各類型人員依報名順序錄取，每場人數

以 120 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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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致詞 

09：10-11：10 
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相關案

例—程序疑義部分 

主持人：蘇芊玲老師 

講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尤美女 律師 

11：10-11：20 休息  

11：20-12：30 
校園性別事件處理結果經行政

訴訟撤銷案例—實體部分 

主持人：蘇芊玲老師 

講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尤美女 律師 

12：3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50 

 

14：50-15：30 

 

電影「她有話要說」 

 

性騷擾樣態 VS 調查專業人員

的意識 

 

主持人：蘇芊玲老師 

講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尤美女 律師 

15：30-15：50 茶敘  

15：50-16：30 綜合討論 

與談人：教育部代表 

尤美女 律師 

吳志光教授 

16：30-16：40 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致詞 

16：40 賦歸 接駁台北車站 

 

玖、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未經主辦機關或承辦單位通知錄取者，不得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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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資格者，需全程參加本案例研討會，始符合「教育

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

要點」第6點第8點及第9點之規定。 

三、 報名方式： 

(一) 本培訓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作業，即日起至113年6月3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完成報名。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2Y48OE，依報名順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

錄取通知。 

四、 報名聯絡人：02-28610511分機12007吳先生或分機12006陳小姐。完成報名

手續後，若因故無法參加，請於113年6月11日(星期二)前以電話或e-mail

通知取消報名。 

五、 本活動不提供住宿，由學員服務學校負擔差旅費。 

六、 交通相關注意事項： 

   一、接駁車 

(一) 為協助搭高鐵參加之夥伴，活動當日上午8：0及下午16：40將安排台北

車站至文化大學的接駁車，請於報名時登記。 

(二) 本研習活動專車於臺北火車站東3門出口前集合，活動日上午8點20分發

車，欲搭乘專車者請提早前往等候。 

二、搭乘公車與捷運 

(一)紅5公車(大都會客運)：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於劍潭站下車，轉乘紅5公

車，於[文化大學站]下車，步行約10分鐘。 

(二)260公車(大都會客運)：於臺北火車站北1門出口處搭乘260公車，於[文

化大學站]下車，步行約10分鐘。 

(三) (三)303公車(首都客運)：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於劍潭站下車，轉乘303

公車，於[山仔后站]下車，步行約10分鐘。 

(四) (四)681公車(光華客運)：搭乘捷運文湖線至劍南站下車，轉乘681公車，

於[山仔后站]下車，步行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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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乘計程車：捷運淡水信義線劍潭站1號出口左前方，可搭共乘計程車。 

   四、自行開車 

(一)中山高：由重慶北路出口下交流道，往士林方向沿重慶北路直行，經百

齡橋後行中正路，再銜接仰德大道行駛約8公里，至山仔后(公車文化大學站)

左轉華岡路即可到達。 

(二)汐五高架段(北上)：由環河北路北上出口下交流道，往士林方向行駛。

銜接中正路行駛百齡橋後，再銜接仰德大道約8公里,至山仔后(公車文化大

學站)左轉華岡路，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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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南區場次) 

計畫書 

 

壹、 計畫名稱：113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研討會(南區場次) 

貳、 目的： 

運用教育部 106 年度「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理結果經行政訴訟撤銷案例彙編」

計畫成果之改寫案例，以及近年來相關案例，針對「大專校院」適用案例（包含

違反專業倫理案例），辦理ㄧ埸案例研討會，並將行政程序法、行政訴訟判例爭

點之相關議題，列入案例研討會之討論議程，以提供大專校院學校人員及本部調

查專業人才庫成員學習與理解法規程序及適法之論理脈絡，以降低或避免調查

案件之結果經行政訴訟撤銷之情形。 

參、 主辦機關：教育部 

肆、 承辦單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伍、 辦理時間：113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五) 

陸、 辦理地點：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台南市永康區中正路 529 號，

本校設計大樓 D1003) 

柒、 參加人數及對象：公私立大專校院性平會執行秘書、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

人員(各校至多錄取 2 名）、教育部國教署及所設諮詢委員 10 名，具備調

查經驗與撰寫報告者優先錄取參加（並兼顧報名順序），每場人數以 120

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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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討會議程（草案）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致詞 

09：10-11：10 

 

校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相關案

例—程序疑義部分 

主持人：游美惠教授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講 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王如玄律師 
    玄人事務所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校園性別事件處理結果經行政

訴訟撤銷案例—實體部分 

主持人：游美惠教授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講 座：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王如玄律師 
    玄人事務所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50 

（電影） 

14：50-15：30 

（引言/與談） 

電影「她有話要說」 

性騷擾樣態 VS 調查專業人員

的意識 

主持人：王如玄律師 
    玄人事務所 
引言人：吳志光教授 

 輔仁大學法律學系 
與談人：游美惠教授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15：30-15：50 茶敘  

15：50-16：30 綜合討論 

主持人：吳志光教授 
與談人： 
王如玄律師、游美惠教授 

16：30-16：40 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致詞 

16：40 賦歸 接駁台南台鐵、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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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未經主辦機關或承辦單位通知錄取者，不得參加。 

二、 具本部調查專業人才庫資格者，需全程參加本案例研討會，始符合「教育

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

要點」第6點第8點及第9點之規定。 

三、 報名方式： 

(一) 本培訓一律採網路線上報名作業，113年5月24日(一)起至113年6月14日

（五）下午5時前完成報名。 

(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bV6GEX，依報名順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錄

取通知。 

四、 報名聯絡人：06-2532106#304王小姐。完成報名手續後，若因故無法參加，

請於113年6月21日(星期五)前以電話或e-mail通知取消報名。 

五、 本活動不提供住宿，由學員服務學校負擔差旅費。 

六、 交通相關注意事項： 

(一) 研討會當日適逢本校期末住宿生離宿日無法提供停車，敬請搭乘接駁車。 

(二) 活動當日上午8：20及下午16：40將分別安排於台南高鐵及台鐵站至本

校接駁車，請於報名時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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